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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保证预制混凝土构件的安全应用，促进装配式结构健康发展，根据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下达2023年度重庆市工程建设标准制订、修订项目立项计划的通知》（渝建标〔2023〕31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家和其它省市地方有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装配式住宅构件生产和安装信息化技术导则》DBJ50/T-191-2014进行修订。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信息编码；信息管理；系统管理。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
1、原标准第6章信息编码移至第4章。
2、原标准4.2节、4.3节、4.4节、4.5节、4.6节、4.7节、4.8节调整为5.2节、5.3节和5.4节。
3、原标准5.2节、5.3节调整为6.2节。
4、原标准5.4节运行维护及安全管理调整为6.3节信息安全。
5、原标准6.2节、6.3节、6.4节合并调整为4.2节。
6、新增附录A。
本标准由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技术内容的解释。本技术标准的实施、应用过程中，希望各单位注意收集资料，总结经验，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开大道1596号；邮编：401122；电话：023-48642645），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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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为规范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生产和安装过程中的信息化管理，提升装配式建筑信息化管理水平，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通过本标准的制定，规范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生产和安装工程中的信息化管理，使构件生产和安装环节出于可控和可追溯状态。
1.0.2  本标准适用于重庆市装配式建筑预制混凝土构件和钢结构构件信息编码，构件生产和安装的信息化管理及信息系统建设。
1.0.3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的信息化管理及信息系统建设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1108968][bookmark: _Toc219878987]2  术语
2.0.1  装配式建筑 assembled building
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的主要部分采用预制部品部件集成的建筑。
2.0.2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 Prefabricated components for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在工厂或现场预制的构件，包括预制混凝土构件和钢构件。
2.0.3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BIM）
在建设工程及设施全生命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性进行数字化表达，并依此设计、施工、运营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简称模型。
2.0.4  信息编码 information coding
信息编码是将事物或概念（编码对象）赋予具有一定规律、易于计算机和人识别处理的符号，形成代码元素集合。代码元素集合中的代码元素就是赋予编码对象的符号，即编码对象的代码值。
2.0.5  识别码 identification code
装配式建筑构件编码中用于区分施工图中同一轴线范围内构件的代码。
2.0.6  物料清单 bill of material（BOM）
计算机管理描述产品构成的物料明细表，包括制造一个产品所需的各种物料种类规格及其数量和它们相互之间的组成关系。
2.0.7  二维码技术 2-dimensional bar code
一种具有可读性的条码技术，使用黑白矩形图案表示二进制数据，被设备扫描后可获取其中所包含的信息。
2.0.8  射频识别技术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
可通过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而无需识别系统与特定目标之间建立机械或光学接触的通信技术。


[bookmark: _Toc219878988][bookmark: _Toc221108969]3  基本规定
3.0.1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信息化管理应采用信息管理系统，并应覆盖设计、生产和安装过程管理。
3.0.2  企业应建立健全适应信息化管理的组织机构和制度，配备信息化管理人员。
3.0.3  信息化管理应明确构件编码要求、信息化体现方式及信息保存时间。
条文说明：目前常用的信息化体现方式有二维码和RFID芯片，具体采用哪种方式要以方便信息录入和识别为前提。
3.0.4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的生产、运输、安装等信息应实时同步至信息管理系统。
条文说明：为保证装配式建筑项目进度监控及工程质量可追溯，构件生产过程、运输、现场验收及安装等信息应实时上传至信息管理系统，上传单位应当对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负责。
3.0.5  信息化管理应符合数据保护和信息安全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219878989][bookmark: _Toc221108970]4  信息编码
[bookmark: _Toc221108971][bookmark: _Toc219878990]4.1  一般规定
4.1.1  信息分类和编码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GB/T 7027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的信息分类和编码应根据建筑领域信息化管理的需求，参考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有关要求，将信息进行分类和编码，建立起信息编码系统，保证信息交互的唯一性，以便信息的管理和使用。
4.1.2  信息分类应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扩延性、兼容性和综合实用性的基本原则。
条文说明：系统性是指将选定的事物、概念的属性或特征按一定顺序予以系统化，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分类期限。可延扩性是指设置收容类目，以保证增加新的类别时，不打乱已建立的分类体系，同时为下级信息管理系统在本分类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细化创造条件。兼容性是指应与有关标准协调一致。综合实用性是指分类要从系统工程角度出发，把局部问题放在系统中整体处理，达到系统最优。
4.1.3  信息编码应符合唯一性、合理性、规范性、简明性、可扩展性和适用性的要求。
条文说明：合理性是指编码结构应与分类体系相适应。简明性是指编码结构应尽量简单明了，方便信息的录入和识别，并减少编码的出错率。可扩展性是指编码应留有适当的后备容量，以便满足不断扩充的需求。适用性是指编码应尽可能反映编码对象的特点，适用于不同的相关领域，支持系统集成。
4.1.4  其他编码系统可与本标准信息分类和编码结合使用。
4.1.5  信息编码宜在设计阶段生成，并交互至生产和安装阶段。
条文说明：宜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进行预制构件加工图设计，并对每个预制构件给予唯一的编号，实现预制构件数字信息的表达与传递，满足生产、运输、安装等环节的需求。
4.1.6  信息编码应导入二维码或RFID标签，并可通过移动终端或射频信号接收方式方便获得构件信息。
4.1.7  二维码应设置在适宜位置，并在生产、运输、安装阶段保持完整。RFID标签在预制混凝土构件中埋入可参考附录A。
条文说明：二维码应设置在构件的显眼位置，并要做好防污染、防损坏等保护工作，对于在堆场放置时间比较长的构件，在出厂前需要对二维码的有效性进行复核。RFID标签在预制混凝土构件一般采取埋入式，由于埋入构件后无法肉眼观察，需要对不同构件规定确定的埋入方式，确保方便识别。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在构件埋入RFID标签的表面做简单标识，方便后续的识别。
[bookmark: _Toc219878991][bookmark: _Toc221108972]4.2  信息编码
4.2.1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信息编码宜采用基本信息码和特征信息码的两段编码组成（图4.2.1），每段编码之间采用“：”分隔。
条文说明：编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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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编码实例
[bookmark: OLE_LINK7]4.2.2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基本信息码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基本信息码应由项目代码、楼号代码和层号代码组成，每段代码之间采用“/”分隔。
2  项目代码采用重庆市建筑产业现代化管理平台规定的项目代码。
3  楼号代码应由1~3位数字或字母表示。
4  层（节）号代码应由1~5位数字或字母表示。构件出现越层时，层号代码应对应起止楼层，中间用英文“-”分隔。
4.2.3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特征信息码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特征信息码应由构件类型代码、构件名称代码和识别码组成，每段代码之间采用“/”分隔。
2  构件类型代码构件类型代码应由4~6位字符表示，应符合附录B的有关规定。
3  构件名称代码应由2~10位字符表示，并应与施工图纸中对应构件名称一致。
4  识别码应由1~4字符表示，并应与施工图纸中编号一致。
条文说明：构件名称代码主要用来区分同一类别中的不同种类，比如板类构件有叠合板、楼承板、双T板等；预制柱有实心预制柱、空腔柱等。识别码是构件的重要身份信息，须具备唯一性，并且要与构件布置图中的编码一致，进行构件现场安装时主要靠识别码定位现场的具体安装位置。
[bookmark: _Toc219878992][bookmark: _Toc221108973]5  信息化管理

[bookmark: _Toc219878993][bookmark: _Toc221108974]5.1  一般规定
5.1.1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信息化管理应包括设计管理、生产管理、安装管理。
5.1.2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信息化管理流程如图5.1.2所示。
[image: ]
图5.1.2 信息化管理流程
条文说明：在项目不同阶段，不同参与方应通过建筑信息模型进行信息传递和反馈，以支持和反映协同作业。应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IM）、物联网、无线射频技术、二维码技术、计算机辅助制造（CAM）、企业资源计划管理、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的设计、生产和安装进行管理。
5.1.3  设计单位向生产单位交付的成果应包括设计图纸和BIM模型成果文件，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 51301及《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GB/T 51212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构件生产单位以设计单位移交的设计成果为基础，并宜建立生产构件的BIM模型，但BIM模型不能替代现行相关标准交付图纸、文档的要求。
5.1.4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信息管理宜采用BIM模型贯穿整个设计、生产、安装全过程。
条文说明：本条提倡BIM技术应用于预制构件信息管理全过程，并且BIM模型应具有唯一性、可交换性，确保信息可以顺利在各阶段传递和交付。模型交付应包括信息所有权的状态、信息的创建者和更新者、创建和更新的记录以及使用软件版本等信息。
[bookmark: _Toc221108975][bookmark: _Toc219878994]5.2  设计管理
5.2.1  设计管理应包括模型管理、图纸管理和变更管理。
5.2.2  BIM模型应满足生产单位和安装单位的协同工作的需要，并且实时关联图纸。
条文说明：预制构件信息管理在设计、生产、安装阶段应采用BIM模型为信息载体，需要各方在模型上协调进行信息管理，才能保证整个过程准确、流程。同时图纸应由模型生成，只有模型准确才能保证图纸准确。
5.2.3  图纸管理应对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布置图、构件加工图、节点连接图进行编码并进行集中管理。
条文说明：图纸是设计产生的重要文件，是指导生产和安装的依据，必须严格集中管理。根据图纸的编码可以实时跟踪图纸的状态，确保准确指导生产和安装。
5.2.4  变更管理应及时传递变更信息至生产单位和安装单位，并确保变更信息在BIM模型和图纸同步更新。
条文说明：设计变更信息，为保证现场的安装进度，预制构件生产阶段需要提前准备构件生产并有一段养护期，设计发生变更时，生产单位可能已经生产了一部分预制构件，此时设计单位应及时传递变更信息至生产单位和安装单位，并共同协商涉及变更的已生产部分预制构件的处理方式，将变更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
[bookmark: _Toc221108976][bookmark: _Toc219878995]5.3  生产管理
5.3.1  生产单位应采用信息管理系统对生产过程进行动态管理。
5.3.2  生产管理应涵盖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的深化设计、原材料、加工制作、出入库、运输等生产过程，并应包括图纸物料清单管理、生产计划管理、材料管理、工艺管理、进度管理、质量与安全管理、出入库管理和成品运输管理。
5.3.3  生产计划管理应根据BIM模型、图纸、BOM清单编制生产计划，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生产计划应根据BIM模型、图纸、物流清单、现场需求计划等信息进行编制，需要统筹考虑生产全过程。
2  对生产进度应进行动态监控和管理，对可能的风险及时进行预警；
3  及时同步生产进度和现场安装进度信息，对生产计划进行动态管理。
条文说明：生产计划管理是整个生产管理的重点，涉及物资供应情况、现场需求情况、生产设备情况、产业工人匹配等多个方面，所以要统筹考虑生产全过程才能达到优化成本和及时供应的要求。同时生产计划的影响因素较多，需要进行动态管理才能达到最优效果。
5.3.4  材料管理包含应采购、质检、入库、领用、配送、库存等环节，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材料管理应采用多级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效率；
2  应根据物料清单、生产计划、材料库存等情况编制材料采购计划，根据计划进行材料采购；
3  材料管理全过程应进行动态管理，各环节信息实时进行同步更新。
4  材料进场应进行质量验收，验收情况信息应及时存储，资料录入信息管理系统中。
条文说明：预制构件材料种类较多，比如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需要几十种材料，每种材料采用同样的方式不仅信息量巨大，还容易造成管理低效。宜根据材料特性进行分级管理，比如混凝土预制构件中的钢筋等主要材料、钢结构中的钢材等主要材料可以采用理论值加损耗的方式进行详细管理，对于成本比较低的耗材可以采用定额管理方式，提升管理效率。
5.3.5  质量与安全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质量管理应包含原材料、生产过程、成品全过程，各阶段质量检验资料应及时存储。应在前一道工序质检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道工序作业，在质检过程中将相应验收信息与验收记录及时录入信息管理系统中；
2  生产过程质量检验信息及时上传至生产管理系统进行管理；
3  生产过程应对危险源进行动态管理，建立安全监控、识别及预警机制。
5.3.6  出入库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在信息管理系统建立数字堆场，对预制构件入库、存放、出库进行可视化管理；
2  预制构件入库、出库前应进行质量检验，确保出入库构件均为质量合格构件。
条文说明：预制构件需要提前生产并且在堆场需要存储一段时间再运输至现场安装，存储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构件损伤的情况，所以需要在出库时再次进行质量检验，特别是外观检验，确保出库构件质量。
5.3.7  成品运输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根据现场安装计划制定成品运输计划，确保现场安装进度；
2  预制构件信息与车辆信息应进行关联，并采用定位系统对运输车辆路径进行实施跟踪和记录；
3  现场确认、签收信息应及时上传信息管理系统，形成运输管理闭环。
[bookmark: _Toc221108977][bookmark: _Toc219878996]5.4  现场安装管理
5.4.1  现场安装管理应包括安装计划管理、进场与堆场管理、进度管理、质量与安全管理。
5.4.2  安装计划管理应根据项目计划的总要求编制，同时建立安装计划与进度信息、质量信息、安全信息等之间的联系。
[bookmark: OLE_LINK9]5.4.3  进场与堆场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构件进场时应检查构件的出厂合格证及质量证明文件，记录进场信息和验收情况；
2  现场堆场应根据项目场地情况进行规划，并对堆场进行实时动态的监控和调整。
5.4.4  进度管理应结合二维码技术或RFID技术，实时收集构件安装进度信息并录入信息管理系统。
条文说明：安装进度管理应采用信息化手段，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实时监管任务进度完成情况，实现工作任务合理分配及进度的控制和管理。
5.4.5  质量与安全管理应包括构件现场安装全过程中的管理控制，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质量管理应及时采集构件安装过程的质量信息并录入信息管理系统；
2  安全管理应对安装过程进行动态管理，建立安全监控、识别及预警机制。
条文说明：预制构件质量是在进场阶段进行控制，本条主要控制安装质量。安装质量管理应注重安装过程质量控制，对于重要工序（如套筒灌浆工序）需要旁站、视频记录的，应及时进行记录保存，并在信息系统记录。

[bookmark: _Toc221108978][bookmark: _Toc219878997]6  信息系统
[bookmark: _Toc221108979][bookmark: _Toc219878998]6.1  一般规定
[bookmark: OLE_LINK3]6.1.1  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应遵循可靠、安全、开放、实用、先进、可扩展、可维护和可移植的原则。
条文说明：可靠性是指采用具有高度可靠性的总体设计，采用相对成熟的技术，在关键环节应有冗余备份设计，消除单点失效，同时选用的设备本身也应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安全性是指要从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主机安全、应用系统安全、防病毒、防黑客等方面保证高可用性和可靠性。开放性是指系统设计应符合统一标准、平台和接口，能够与网络及其他相关系统实现可靠连接。先进性是指采用的设备和技术应属于世界当前主流产品和成熟技术，在技术方面应处于领先地位，考虑到系统建成后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使用，在选择技术和设备的时候应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可扩展性是指系统应在行业发展过程中，支持业务的发展、变化，支持未来应用的增长。可维护性是指系统应提供针对异常与错误的快速诊断的方法，能较快的分析错误发生的原因，并根据原因提出解决办法。可移植性是指系统软硬件应具有良好的移植能力。
6.1.2  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系统与软件工程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第51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GB/T 25000.51等的有关规定。
6.1.3  操作系统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脑端可选用国产系统、MSWindows或Linux等；
2  移动端可选用国产系统、Android或IOS等。
6.1.4  信息管理系统安全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T 22239的三等保级要求，并宜建立系统容灾体系。
[bookmark: _Toc221108980][bookmark: _Toc219878999]6.2  接口标准
6.2.1  信息化管理系统接口标准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应用软件接口标准编写技术要素》GA/T1293-2016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子系统间应有对应的应用程序编程（API）接口标准和数据接口标准；
2  子系统间的数据接口标准宜与数据平台的数据架构一致，具备互相转换的功能。
6.2..2  软件系统架构宜选用浏览器/服务器（B/S）架构，并应符合应用环境要求，实现跨平台应用。
6.2..3  基于互联网应用架构的子系统APL接口可采用RESTful，Windows应用子系统的API接口可采用COM组件或动态库。
[bookmark: _Toc219879000][bookmark: _Toc221108981]6.3  信息安全
6.3.1  应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确保信息安全管理活动持续、有效运行。
6.3.2  系统应采用统一的身份鉴别机制，并基于角色或权限进行访问控制，遵循最小权限原则。
条文说明：所有身份鉴别过程中应在可信任环境中执行，且每次用户登录时进行身份识别。遵循最小权限原则就是一个账号对应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组，使用软件的每个人拥有唯一的用户名。
[bookmark: OLE_LINK4]6.3.3  系统宜对数据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对重要数据和敏感数据采取安全措施，防止数据泄露、篡改和非法使用。
条文说明：对于重要数据和敏感数据在存储、传输和使用过程中应采取加密、脱敏或访问控制等安全措施，确保数据安全。
6.3.4  系统应具备安全日志功能，对用户访问、系统操作和安全事件进行记录。
条文说明：日志数据应集中存放并防止篡改，同时需要按照相关规定留存一定的期限。
6.3.5  系统应建立数据备份和恢复机制，并制定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1
[bookmark: _Toc221108982][bookmark: _Toc219879001]附录A  RFID芯片植入位置
A.0.1  可在构件的指定部位设置预留槽，用于芯片的安置和使用。埋置RFID无线射频芯片时，芯片埋置深度宜为80毫米，且埋置深度应与现有设备和技术相适应。
A.0.2  预制外墙板的RFID芯片植入部位，植入面面向建筑物内侧，人面向墙板，高度距底边1500mm，纵向离右边沿500mm处(图A.0.2)。
[image: ]
[bookmark: OLE_LINK1]图A.0.2 预制外墙板信息芯片安装位置
A.0.3  预制内墙板的RFID芯片植入部位，植入面为内墙板生产时的下表面(内墙板紧贴模台的一面为下表面，外露的一面为上表面)，高度距底边1500mm，纵向离右边沿500mm处(图A.0.3)。
[image: ]
[bookmark: OLE_LINK2]图A.0.3 预制内墙板信息芯片安装位置
A.0.4预制梁的RFID芯片植入部位，植入面位于梁侧面，面向轴线序数小的方向，例:B轴线的梁植入面面向A轴线，2轴线的梁植入面面向1轴线，依次类推。埋设位置位于梁底面以上100mm梁高处，纵向距右边沿500nm处(图A.0.4)。
[image: ]
[bookmark: OLE_LINK5]图A.0.4 预制梁信息芯片安装位置
A.0.5 预制楼板RFID芯片的植入部位，植入面位于预制楼板底层，横、纵方向距离轴线数小的梁或墙各500mm(图A.0.5)。
[image: ]
[bookmark: OLE_LINK6]图A.0.5 装配式楼  板信息芯片安装位置
A.0.6 预制楼梯的RFID芯片植入部位，位于自下至上第三个踏步踢面竖向居中处，人面向楼梯踏步站立，距右侧边沿100mm处(图A.0.6)。
[image: ]
图A.0.6 预制楼梯信息芯片安装位置
A.0.7 预制柱的RFID芯片的植入部位，植入面面向轴线序数小的方向，例:B轴线的柱植入面面向A轴线，2轴线的柱植入面面向1轴线，依次类推。高度距地面1500mm，纵向距右边沿100mm处(图A.0.7)。
[image: ]
图A.0.7 预制柱信息芯片安装位置
A.0.8预制阳台RFID芯片的植入部位，人员在房间内面向阳台站立，植入点为距阳台板外边沿500mm，纵向距阳台板右侧外边沿500mm处(图A.0.8)。
[image: ]
图A.0.8 预制柱信息芯片安装位置
注:1、轴线序数大小:按照2轴大于1轴、3轴大于2轴、B轴大于A轴、C轴大于B轴的原则进行轴线序数大小的比较。
2、RFID芯片埋置时，数字优先级大于字母优先级。如预制柱相邻的两个面均满足上述要求，则优先埋设在面向数字轴线的柱面上。
3、根据上述规则进行RFID芯片埋设时，如遇到预留洞口、墙体交接等便埋设的情况时，分别按照100mm、200mm、300mm等100mm递增的原则向数字、字母轴线序数小的方向调整，调整至具备埋设条件的部位。4、异形的部品部件信息芯片安装位置，宜根据实际生产、安装、施工情况进行合理布置。
5、其他类别部品部件宜设置在醒目处。对小型部品部件，可以打包方式使用二维码，并将二维码粘贴在醒目处。


[bookmark: _Toc221108983][bookmark: _Toc219879002]附录B  构件类型代码
[bookmark: OLE_LINK8]B.0.1  预制混凝土构件的构件类型代码应符合表B.0.1的规定。
表B.0.1 预制混凝土构件的构件类型代码
	构件名称
	构件类型代码

	板
	PC-B

	梁
	PC-L

	柱
	PC-Z

	剪力墙
	PC-JLQ

	楼梯
	PC-LT

	阳台
	PC-YT

	空调板
	PC-KTB

	女儿墙
	PC-NEQ

	承重墙
	PC-CZQ

	围护墙
	PC-WHQ

	内隔墙
	PC-NGQ

	其他
	PC-QT



[bookmark: _Toc219879003][bookmark: _Toc24886][bookmark: _Toc1103][bookmark: _Toc2735][bookmark: _Toc221108984]本标准用词说明
[bookmark: _Hlk219467185]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3）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标准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有关规定（要求）”或“应按……执行。

[bookmark: _Toc16764][bookmark: _Toc219879004][bookmark: _Toc221108985][bookmark: _Toc25288][bookmark: _Toc30194]引用标准名录

1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GB/T 7027
2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 51301
3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GB/T 51212
4 《系统与软件工程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第51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GB/T 25000.51
5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T 22239
6 《应用软件接口标准编写技术要素》GA/T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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